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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聚类分析法的山东省城镇化进程中土地财政分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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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探讨山东省城镇化进程中的地域差异造成的土 地 财 政 分 区，为 地 方 政 府 制 定 切 实 可 行 的

土地政策，选择有针对性的城镇化道路提供参考。［方法］采用聚类分析法对土地进行分区。［结果］山 东

省１７地市被划分为４类土地财政区：济南、青岛、济宁、枣庄属于第一类高地价区；淄博、烟台、泰安、菏 泽

属于第二类高土地税收规模区；东营、滨州、莱芜、聊城属于第三类低土地财政规模区；威海、潍坊、日照、临

沂、德州属于第四类高土地财政规模区。［结论］每一类土地财政区有各自的特征，应因地制宜集约利用土

地，发展实体经济，避免盲目跟风依赖土地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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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当今城镇化的快速发展进程中，土地财政起到

了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土地财政为城市建设和城

市基础设施的运营提供了大量资金，促进了土地资源

的优化配置，并能快速反映当届政府的政绩，受到了

地方政府的青睐和追捧。但随着这种模式的持续进

行，其负效应逐渐暴露出来：耕地锐减，已威胁到国家

的粮食安全；多年来土地出让收入在预算外运行和管

理，使得预算内财政收入无法真实、全面地反映地方

政府实际的收入能力，同时，土地出让收入强化了财

政能力的区域差异，在一定程度上抵消掉政府间转移

支付制度修正区域间财力差异的作用［１］；隐藏了巨大

的金融风险，地方政府将土地出让收入作为地方债务

偿还的主要渠道，一旦土地不能继续征用或者土地出

让价格下跌，政府的土地出让收入就会大幅“缩水”，
便无力偿还巨额的土地抵押贷款；作为地方财政一般

预算收入主要来源的营业税，其主要收入来自于建筑

业和房地产业，“营改增”后，财权更加上移，依赖于土

地出让收入和土地税收的地方财政压力更大；社会风

险愈演愈烈，长期以来，地方政府依赖低价征收高价

出让，或同时低价出让土地吸引投资，而失地农民无

法得到合理补偿和安置，引起民怨，政府和农民之间

暴力事件多有发生，同时土地违法案件频发，助长了

腐败。因此，依赖于现有的土地财政的城镇化是不健

康的城镇化，这种发展模式也是不可持续的。研究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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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财政问题对于解决地方财政收支，维持地方财政的

健康、持续运行具有重要意义。

土地财政引起学术界的广泛 讨 论。骆 祖 春［２］研

究发现城市化率对土地财政收入有较大的正向影响

作用，中国的城市化受到１．２０×１０８　ｈｍ２ 耕地红线的

限制，在此假设下，提出了一个城市化进程的政策方

案，测算出２０１２—２０２０年间土地财政的规模，以此说

明土地财政规模是有限的。张双长等［３］运用１９９９—

２００７年中国３５个大中城市的数据，研究了土地财政

与房地产价格之间的关系。白彦锋等［４］利用２００３—

２００９年的省际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中央政府的土地

政策是引发“土地财政”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薛慧

光等［５］利用１９９９—２００９年长三角地区的城市面板数

据，试证检验了财政分权和政治集权对地方政府土地

财政行为及土地出让价格的影响。李学文等［６］利用

省县级单位６９个样本１２ａ的面板数据，研究了土地

财政与地方政府土地出让行为的相互关系。张昕［７］

采用时间序列数据和面板数据分析研究土地出让金

与城市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认为随着城市经济发展

水平的不断提高，土地出让金对城市经济增长的作用

将逐渐减弱。樊继达［８］从公共经济学视角提出治理土

地财政的公共经济框架。陈志勇等［９］分别研究了东、
中、西部的几个县或市的土地财政规模、结构，并以此

为依据 总 结 东、中、西 部 的 土 地 财 政 特 点。吴 冠 岑

等［１０］依据土地财政收入的构成进行聚类分析将全国

３１个省级行政区划分为６类不同的土地财政区域。
现有文献对土地财政问题的探讨，从研究内容来

说，主要集中在对土地财政的结构、规模、成因、影响

因素、经济效应、社会效应、财政效应、与城市化的关

系及改革等的分析，对土地财政的区域性差异研究较

少。从研究对象来说，大多都是研究全国整体的土地

财政特征，或者是全国东、中、西３大区或全国３５个

大中城市，缺少对省域范围内土地财政的对比。在城

市化加速发展阶段，资源禀赋不同的各区域在土地财

政的发展方式上是否有所不同？不同土地财政规模

的区域各有什么特征？回答这些问题有助于认清区

域内部土地财政的发展现状及规律，有利于提出有针

对性的土地财政改革策略，对各地区在选择发展道路

上有一定的指向作用。因此，本文以山东省为例，从

省域视角，研究区域内部各地市土地财政的差异，对

地方政府制定切实可行的土地政策、选择有针对性的

城镇化道路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１　“土地财政”的内涵及其构成

１．１　“土地财政”的内涵

纵观学者们对“土地财政”的概念界定，本文认为

程瑶［１１］对“土地财政”的概念界定较为全面：“土地财

政”，指地方政府凭借土地所有权和管理权获取相关收

益，并进行财政收支和利益分配活动，包括政府通过土

地使用权出让、土地税收、土地融资等方式获得收益来

直接或间接增加财政支出能力的行为。“土地财政收

入”包括土地资产收益（即国有土地有偿使用收入，包
括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国有土地使用权租赁租

金、国有土地使用权作价出资入股收入、土地使用权授

权经营收入等［１２］）、与土地直接或间接相关的税费收

入、以土地为抵押获得的借债收入。因此，以下主要

从租、税、费、债４个方面研究土地财政收入的构成。

１．２　“土地财政”的构成

１．２．１　地租型收入　广义上，地租型收入主要由国

有建设用地供应收入和国有土地使用权交易收入构

成。国有建设用地供应收入包括土地出让收入（即通

过协议、招标、拍 挂、挂 牌 等 方 式 取 得 的 土 地 成 交 价

款）、土地租赁取得的土地租金以及通过其它供地方

式取得的收入；国有土地使用权交易收入包括国有土

地使用权交易取得的转让金、租金［２］。
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让收入属于地方政府性基金

收入，是地方政府预算外收入的主要来源［１３］，是专款

专用。在中国现阶段，土地出让收入由国有土地使用

权出让金、国有土地收益基金、农业土地开发资金和

新增建设用地有偿使用费４项构成。土地出让收入

即为土地出让成交价款，而土地使用权出让金为土地

纯收益。相应的，土地出让收入安排的支出也由４部

分构成，包括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安排的支出、国

有土地收益基金支出、农业土地开发资金支出及新增

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安排的支出。《中华人民共

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２００９》第十九条规定：土地使

用权出让金应当全部上缴财政，列入预算，用于城市

基础设施建设和土地开发。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

入的收支情况如表１所示。

１．２．２　地税型收入　土地税收是以土地或土地改良

物的 财 产 价 值 或 财 产 收 益 或 自 然 增 值 为 征 收 对

象［１４］。目前中国 现 行 的 土 地 税 制 中，从 国 有 土 地 使

用权出让到房地产开发、转让、保有等环节共涉及耕

地占用税、城镇土地使用税、营业税、城市维护建设税

及教育费附 加、土 地 增 值 税、企 业 所 得 税、个 人 所 得

税、房 产 税、印 花 税 和 契 税，共１０个 税 种（表２）。

１９９４年分税制 改 革 后，除 企 业 所 得 税 和 个 人 所 得 税

由中央和地方分享外，其余税种收入和附加收费均归

地方政府所有［２］。地方税务系统征收的城镇土地使

用税、土地增 值 税 和 地 方 财 政 系 统 征 收 的 耕 地 占 用

税、契税属于土地直接税收；其它税种属于土地间接

税收，主要指工业化、城市化所引致的土地出让与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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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以及 与 之 相 关 的 上 下 游 产 业 的 税 收 收 入［１５］。其

中，土地增值税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体现土地级差地租

和土地增值收益，但从实践来看，各地政府普遍没有

开征土地增值税［１６］。

表１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的收支结构

出让收入类型　　　　
国有土地使用权

出让收入安排的支出类型　　　 出让收入支出项目　　　　　　　
耕地开发专项支出

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收入

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

使用费

安排的支出

基本农田建设保护支出

土地整理支出

用于地震后恢复重建的支出

征地和拆迁补偿支出

土地开发支出

城市建设支出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金收入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金

安排的支出

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支出

补助被征地农民支出

土地出让业务支出

廉租住房支出

其他土地使用权出让金收入安排的支出

征地和拆迁补偿支出

国有土地收益基金收入 国有土地收益基金支出 土地开发支出

其他国有土地收益基金支出

农业土地开发资金收入 农业土地开发资金支出 农业土地开发资金支出

　　注：由《中国财政年鉴》整理所得。

表２　城镇化进程中的土地相关税收

税 种 课税对象 课税依据 税率 纳税环节　　　

企业所得税
中的土地税

转让或 出 租 房 地 产 或 土 地 使 用
权的企业

每一纳 税 年 度 内 房 地 产 租 金 所
得和转让房地产所得减去“准 予
扣除项目”的金额

　　　　　　２５％ 转让或出租环节

个人所得税
中的土地税

转让或 出 租 房 地 产 或 土 地 使 用
权的个人

每一纳 税 年 度 内 房 地 产 租 金 所
得和转让房地产所得减去“准 予
扣除项目”的金额。

　　　　　　２０％ 转让或出租环节

土地增值税
转让国 有 土 地 使 用 权 及 地 上 建
筑物和其他附着物产权、并 取 得
收入的单位和个人

有偿转让国有土地使用 权、地 上
建筑物 和 其 他 附 着 物 所 取 得 的
收入减 除 法 定 扣 除 项 目 金 额 后
的增值额。

　　　四级超率累进税率 转让环节

房产税 房产的产权所有人 房屋的计税余值或租金收入

按房 产 余 值 计 征 的，年 税 率 为
１．２％；按房产出租的租金收入计
征的，税率为１２％。从２００１年１
月１日起，对 个 人 按 市 场 价 格 出
租的居民住房，用于居住的，可暂
减按４％的税率征收房产税。

保有环节

契 税

发生土地使用权出让、土 地 使 用
权转 让、房 屋 买 卖、房 屋 赠 与 和
房屋交 换 的 土 地 和 房 屋 的 承 受
单位和个人

不动产的价格 ３％～５％的幅度税率
土地出让、土 地 使 用
权 交 易 或 房 地 产 转
让环节

营业税中
的土地税

转让或 出 租 土 地 使 用 权 的 单 位
或个人；销售或出租不动 产 的 单
位或个人

转让或 出 租 土 地 使 用 权 及 销 售
或出租 不 动 产 所 取 得 的 全 部 价
款和价外费用

　　　　　　５％ 转让或出租环节

耕地占用税
占用耕 地 建 房 或 者 从 事 非 农 业
建设的单位或者个人

实际占用的耕地面积 地区差别定额税率 土地征收环节

印花税中
的土地税

立合同人、立据人、立 账 簿 人、领
受人、使用人

房屋产权证、土地使用证、房地产
租赁合同、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商品房销售合同、营业账簿等

比例税率和定额税率两种
计税方法

土地出让、土 地 使 用
权 交 易 或 房 地 产 转
让环节

城镇土地
使用税

城市、县 城、建 制 镇 和 工 矿 范 围
内使用土地的单位和个人

实际占用的土地面积 地区幅度差别定额税率 保有环节

　　注：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法》和周诚的《土地经济学原理》２００７年版整理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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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３　地费型收入　地费型土地收入是与土地相关

的行政事业性收费、服务性收费和代征代收费用［１７］。
主要包括２类：一是土地管理部门收取的费用，如耕

地开垦费、土地闲置费、业务费、土地登记 费、征 地 管

理费、房 屋 拆 迁 费、拆 抵 指 标 费、收 回 国 有 土 地 补 偿

费、新增建设用地有偿使用费、土地违法案件的罚没

款等；二是其他有关部门收取从土地征收到出让过程

中的相关费用，涉 及 农 业、房 产、水 利、交 通、邮 电、文

物、人防、林业等行业部门。这类收费名目庞杂，绝大

多数属于省级政府自行管理的预算外及非预算收入，
透明性较差，各地标准不一致［９，１８］。

１．２．４　地债型收入　地债型收入是地方政府的土地

抵押贷款收入，属于土地金融的范畴。地方政府通常

以政府所属的开发区和政府性公司为融资平台，以土

地为抵押获得银行信贷支持［２］，用来抵押给银行获得

贷款的土地一般是非公益性的、用于经营性开发的商

住用地［１９］。

２　数据来源及研究方法

２．１　数据来源

地租型收入主要采用土地供应收入，包括土地出

让收入、土地供应租赁的租金及其他供地方式取得的

收入；由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印花 税、城 市 维

护建设税及教育费附加、营业税这五种税费中的土地

税难以剥离，土地税收数据只采用耕地占用税、契税、
城镇土地使用税、土地增值税四种直接土地税收，以

及房产税一种间接土地税收；由于历年的地费型收入

和土地 抵 押 贷 款 金 额 没 有 公 开，本 文 不 做 统 计。其

中，土地供应数据来源于２００３—２０１１年的《中国国土

资源年鉴》和《中国 国 土 资 源 统 计 年 鉴》；土 地 相 关 税

收数据及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来自 于２００３—２０１１
年的《山东省统计年鉴》、《山东地方税务年鉴》及山东

省１７地市的统计年鉴。

２．２　研究方法

本文使用ＳＰＳＳ　１６．０对山东省１７地市进行聚类

分析。采用层次聚类分析中的 Ｗａｒｄ法，聚类类别范

围为３～８，使用该方法倾向于使得各个类别间的样本

量尽可能相近［２０］。利用平方欧几里得距离法测量样

本距离。为了更好的去除数量级差距对结果的影响，
把全部数据标准化为Ｚ评分。

聚类分析所依据的指标如表３所示，包括２００３—

２０１１年山东省１７地市的平均土地财政收入占地方财

政收入的比重、平均土地税收占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

入的比重、平均土地出让收入相当于地方财政一般预

算收入的比重、单位面积平均土地出让收入。

土地财政收入占地方财政收入的比重＝（土地出

让收入＋租金＋其 它 土 地 供 应 取 得 的 收 入＋土 地 税

收）／（土地出让收入＋租金＋其它土地供应取得的收

入＋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
土地出让收 入 相 当 于 地 方 财 政 一 般 预 算 收 入 的

比重＝土地出让成交价款／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

土地税收占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的比重＝（耕

地占用税＋契税＋城 镇 土 地 使 用 税＋土 地 增 值 税＋
房产税）／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

单位面积土地出让收入＝土地出让成交价款／土

地出让面积

表３　２００３－２０１１年山东省１７地市土地财政相关指标平均值

城市名 Ａ／％ Ｂ／％ Ｃ／％ Ｄ／（万元·ｈｍ－２）

济南 ５０．１３　 １２．５１　 ７７．７３　 ９５０．５１
青岛 ５１．１８　 １９．６５　 ７４．３８　 ７０１．０６
淄博 ４５．４０　 １９．８１　 ４８．７２　 ３７０．７０
枣庄 ４８．７１　 １９．６４　 ６６．５４　 ６４２．７９
东营 ３９．９７　 １４．００　 ５１．１２　 ２６３．５４
烟台 ４６．９８　 ２０．０１　 ６０．０３　 ３４０．００
潍坊 ５３．９９　 １９．９３　 ９４．３５　 ３１５．０８
济宁 ４６．２８　 １４．２３　 ６６．３７　 ５８４．３３
泰安 ４４．７１　 ２４．０２　 ４１．２８　 ３６９．６８
威海 ５６．０１　 ２９．４２　 ８４．７１　 ４７２．８５
日照 ５８．８４　 １３．０７　 １０７．９２　 ４４９．１４
莱芜 ４０．８１　 １２．２８　 ５１．０７　 ３０３．６９
临沂 ５９．３６　 １７．１１　 １０４．３７　 ４０９．０４
德州 ５９．５７　 １７．１６　 ６１．８０　 ２９６．４２
聊城 ３８．７３　 １２．４７　 ４９．１９　 ２８１．２７
滨州 ４１．４１　 １６．５４　 ４２．９５　 ２４２．２１
菏泽 ４６．６８　 ２０．９３　 ４８．９２　 ２４１．０３

　　注：Ａ为平均土地财 政 收 入 占 地 方 财 政 收 入 的 比 重；Ｂ为 平 均 土

地税收占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的比重；Ｃ为平均土地出让收入相当

于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的 比 重；Ｄ 为 单 位 面 积 平 均 土 地 出 让 收 入。

下同。

３　结果分析

３．１　分类结果概述

聚类结果见图１。依据聚类分析原理，所分类别

中每类含样本个数均等是最合理的，因此，将山东省

１７个地级市分为４类是相对合适的。其中，第一类、
第二类、第三类中分别含有四个城市，第四类中含有５
个城市。如图１所 示，第 一 类 包 括 济 南、青 岛、济 宁、
枣庄；第二类包括淄博、烟台、泰安、菏泽；第三类包括

东营、滨州、莱芜、聊城；第四类包括威海、潍坊、日照、
临沂、德州。应用ＳＰＳＳ的 Ｍｅａｎｓ过程计算这４个类

别的指 标 均 值（如 表４所 示）。从 全 省 来 看，２００３—

２０１１年山东省１７地市土地出让收入相当于地方财政

一般预算收入的６６．５６％，平均土地税收占地方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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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预算收 入 的 比 重 较 低 只 有１７．８１％，平 均 土 地 财

政收入占地方财政收入的比重接近５０％。

图１　山东省土地财政分区聚类谱系

　　应用ＳＰＳＳ的单因素方差分析（Ｏｎｅ－ｗａｙ　ＡＮＯＶＡ）
对于以上聚类分析的效果进行检验（如表５所示），除

了平均土地税 收 占 地 方 财 政 一 般 预 算 收 入 的 比 重 在

显著性水平为０．１的情况下才显著，各个类别之间的

平均土地财政收入占地方财政收入的比重、平均土地

出让收入相当于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的比重、单位

面积平均土地出 让 收 入３个 指 标 均 在 显 著 性 水 平 为

０．０１的情况下有显著差异，且这种差异均具有统计意

义，说明这种分类是有效的。

表４　山东省４类“土地财政区”结构比较

Ｗａｒｄ法 Ａ／％ Ｂ／％ Ｃ／％ Ｄ／（万元·ｈｍ－２）

第一类 ４９．０７　 １６．５１　 ７１．２６　 ７１９．６７
第二类 ４５．９４　 ２１．１９　 ４９．７４　 ３３０．３５
第三类 ４０．２３　 １３．８２　 ４８．５８　 ２７２．６８
第四类 ５７．５５　 １９．３４　 ９０．６３　 ３８８．５０
全 省 ４８．７５　 １７．８１　 ６６．５６　 ４２５．４９

　　注：表中数据为聚类分析得到的各指标均值。

表５　山东省４类“土地财政区”组间方差分析

项目 平方和 自由度 均方值 Ｆ值 ｐ值

Ａ　 ７１０．０４３　 ３　 ２３６．６８１　 ６８．２７２　 ０．０００
Ｂ　 １２７．８１３　 ３　 ４２．６０４　 ２．５８０　 ０．０９８
Ｃ　 ５　４０９．６７６　 ３　 １　８０３．２２５　 １３．８７４　 ０．０００
Ｄ　 ４８２　６２５．０５２　 ３　 １６０　８７５．０１７　 １７．９９２　 ０．０００

３．２　具体分类

将４类“土地财政 区”划 分 为：第 一 类 高 地 价 区，

第二类高 土 地 税 收 规 模 区，第 三 类 低 土 地 财 政 规 模

区，第四类高土地财政规模区（图２）。山东省在城镇

化进程中发展模式仍比较粗放，较多依赖土地、矿产、

水等资源的直接投入，对这些 资 源 的 利 用 率 不 高，回

收和再利用也不足。全省城镇化水平空间差异较大，

其中，济南、青岛、威海是高质量城镇化地区；东营、淄
博、烟台是较高质量城镇化地 区；潍 坊 是 中 等 质 量 城

镇化地区；泰安、莱 芜、滨 州、济 宁、枣 庄、临 沂 和 日 照

是较低质量城镇化地区；聊城、菏泽、德州是低质量城

镇化地区［２１］。

３．２．１　高地价区　第一类“土地财政区”的平均地价

水平最高，达７１９．６７万元／ｈｍ２。其中，济南、青岛的

城镇化质量最高，地价水平位居全省前两位；济宁、枣
庄城 镇 化 质 量 较 低，但 地 价 水 平 位 居 全 省 前 列。

２００３—２０１１年，济南、青岛、济宁、枣庄的地价分别以

１６．５９％，３３．４１％，１４．０６％，２８．４２％的年均增长率逐

渐上涨，但不同的是２０１０—２０１１年，济南、青岛、济宁

的地价开始下降，唯有枣庄的 地 价 持 续 上 涨；这４个

城市 的 土 地 税 收 占 比 保 持 平 稳，基 本 都 维 持 在２０％
左右；土地出让收入占比、土地 财 政 规 模 占 比 和 地 价

的变化趋势基本保持一致，其中，济南、青岛、济宁、枣
庄 的 土 地 出 让 收 入 占 比 分 别 以５．６８％，５．４１％，

３．２８％，１０．８７％的年 均 增 长 率 上 涨。这４个 城 市 的

平均土地出让收入相当于地方财政一 般 预 算 收 入 的

７１．２６％，说明 这４个 城 市 的 土 地 出 让 依 赖 度 较 高。

高土地出让收入依赖于这４个城市的高地价，一旦地

价下跌，这４个城市的土地财 政 依 赖 度 也 随 之 下 降。

济南、青岛属于山东省经济发 达 地 区，对 外 开 放 度 较

高，受市场大环境的影响较大，对地价的冲击也较大，

因此，这两个城市的高地价难以长期持续上涨；济宁、

枣庄是鲁西南经济崛起重地，是山东省新的经济增长

点，土地市场化程度越来越高，但 要 防 止 地 方 政 府 严

重依赖土地财政，并注重发展实体经济。

３．２．２　高土地税收规模区　第二类“土地财政区”的

平均土地税收占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的比重最高，

达２１．１９％。２００３—２０１１年，淄 博、烟 台、泰 安、菏 泽

的土地 税 收 占 比 变 化 最 大，其 中，淄 博 以 年 均３．８％
的 变 化 率 下 降，烟 台、泰 安、菏 泽 分 别 以９．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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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８５％，１５．１２％的增 长 率 上 涨；淄 博、泰 安、菏 泽 的

土地出让收入占比分别以６．５１％，０．８５％，３．８６％的

年均变化率下降，烟台的土地出让收入占比以１．５％
的年均增长率上涨；淄 博、烟 台、泰 安、菏 泽 的 地 价 水

平分别以２０．５％，１６．１９％，２２．９２％，９．０１％的 年 均

增长率上涨。虽然第二类“土地财政区”的 土 地 税 收

比重最高，但跟国外比起来（其它国家 基 本 将 不 动 产

的相 关 税 收 作 为 主 要 税 源，依 赖 度 基 本 保 持 在４０％
以上［１０］），仍偏低。土地税收有作为地方主体税源的

潜质，今后应落实土 地 税 收 的 征 缴，避 免 偷 税、漏 税，
给地方提供稳定可持续的财源。

图２　山东省土地财政分区

３．２．３　低土地财政规模区　第三类“土地财政区”的

平均土地税收占比、平均土地 出 让 收 入 占 比、平 均 土

地 财 政 收 入 占 比 及 平 均 地 价 水 平 都 最 低，分 别 为

１３．８２％，４８．５８％，４０．２３％ 及 ２７２．６９ 万 元／ｈｍ２。

２００３—２０１１年，东营、聊城的土地出让收入占比分别

以９．７％，１．９２％的 年 均 增 长 率 上 涨，土 地 财 政 收 入

占比分 别 以２．４２％，２．８２％的 年 均 增 长 率 上 涨；滨

州、莱 芜 的 土 地 出 让 收 入 占 比 分 别 以 ３．９９％，

１３．０９％的年均变化 率 下 降，土 地 财 政 收 入 占 比 分 别

以０．３５％，５．４％的 年 均 变 化 率 下 降；东 营、聊 城、莱

芜、滨州 的 地 价 分 别 以１８．２１％，１１．９２％，５．５５％，

１８．１８％的年均 增 长 率 上 涨。地 价 上 涨，土 地 出 让 收

入占比不一定上涨，土地出让收入占比和土地财政收

入占比的变化趋势基本一致，因 此，地 价 上 涨 不 一 定

带动土地财政依赖度提高。东营、滨州都位于黄河三

角洲平原、临渤海，未利用地面积较广，分别占土地总

面积的３８．０１％，１８．３１％；莱芜以山地、丘陵为主，矿

产资源丰富；聊城７３．６９％的耕地资源。土地资源约

束及严格的土地用途管制对该区域土 地 非 农 化 起 到

了较好的 控 制 作 用。今 后 要 做 好 土 地 估 价，合 理 定

价，体现土地价值，不能靠低价供应土地竞争招商；同

时，要加大土地集约利用度，提高土地利用效率，促进

产业升级，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３．２．４　高土地财政规模区　第四类“土地财政区”的

土地出让收入占比及土地财政收入占比都最高，分别

为９０．６３％和５７．５５％。２００３—２０１１年，日 照 的 土 地

出让收入占比呈下跌趋势，从２００３年的２２２％下降到

２０１１年 的７４％，２００６—２００７年 地 价 大 幅 上 涨，２００９
年之后保持相对平稳；临沂以１０４％的平均土地出让

收入占比平稳波动，地价以２２．１９％的年均增长率上

涨；德 州、威 海、潍 坊 的 土 地 出 让 收 入 占 比 以７％，

１９．２３％，４．６％的年均增长率上涨，且这３个城市 的

土地出让收入占比、土地财政收入占比变化趋势与地

价的变化趋势 基 本 一 致。德 州、临 沂、日 照、威 海、潍

坊对土地财政的依赖度最高，一旦地价趋于平稳或大

幅下跌，土 地 出 让 收 入 占 比 也 将 趋 于 平 稳 或 大 幅 下

跌。因此，依赖于高地价上涨的土地财政终将不可持

续，同时，不利于地方 经 济 的 可 持 续 发 展。今 后 要 严

格控制建设用地规模扩张，提 高 土 地 经 济 产 出，调 整

产业结构，积极发展现代农业。

４　结论与讨论

（１）山东省 地 域 广 泛、地 形 多 样，各 地 市 产 业 结

构、经济发展程度不一，城镇化 率 和 城 镇 化 质 量 空 间

分异明显，因此，各地市的地价水平、土地供应状况也

会存在差异，地方政府的土地收入状况及对土地收入

的依赖度各有不同。本文将山东省１７地市划分为４
类“土地财政区”，分别为高地价区、高 土 地 税 收 规 模

区、低土地财政规模区、高土地财政规模区，针对每一

类“土地财政区”的特征，提出未来改 革 的 方 向，有 利

于各地市因地适宜集约利用 土 地，发 展 实 体 经 济，避

免盲目跟风依赖土地财政。
（２）城镇化进程中土地财政呈现空间分异状况，

理应从时间轴上采用多指标综合评价 方 法 探 讨 不 同

区域的异同特征。本文对山东省１７地市２００３—２０１１
的多指标面板数据聚类，采用 的 是 取 平 均 值 法，对 每

一指标在时间维度上取均值，这种方法比仅用一年的

数据聚类更具有科学性，但也 存 在 一 些 不 足，如 均 值

只能表现指标的平均情况，不能反映其离散程度及变

动特征等。
（３）学术界关于“土地财政分区”的研究，目前处

于起步阶段，有关土地财政分区的评价指标尚未形成

统一的观点。本文以山东省为例，构建了平均土地财

政收入占地方财政收入的比重、平均土地税收占地方

财政一般预算收入的比重、平均土地出让收入相当于

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的比重、单位面积平均土地出

让收入４个指标，进行“土地财政分区”。由于部分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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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资料的不公开性及有些税收数据难 以 从 相 关 数 据

中剥离，本文只采用了耕地占用税、契税、城镇土地使

用税、土地增值税和房产税数 据 及 土 地 供 应 数 据，不

能完全涵盖每个城市真实的土地财政状况，有待数据

透明度的提高，在以后的研究中进一步充实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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